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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118(d)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其他选举： 

选举人权理事会成员 

  2021 年 6 月 14 日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提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有意参加

2021 年 10 月在纽约举行的人权理事会 2022-2024 年任期成员选举。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谨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随函

转递自愿许诺和承诺，重申促进和保护人权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政策的优先

事项(见附件)。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请将本普通照会及其附件作为大会

议程项目 118(d)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 A/76/50。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1
https://undocs.org/ch/A/7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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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6 月 14 日哈萨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的附件 

  哈萨克斯坦参选人权理事会 2022-2024 年任期成员 

  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作出的自愿许诺和承诺 

1. 值此独立三十周年之际，哈萨克斯坦谨表示有意参加定于 2021 年 10 月在纽

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2022-2024 年任期成员选举。 

2. 自哈萨克斯坦建国以来，维护普遍人权一直是该国的优先承诺。建国后不久，

该国加入了《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国际公约》和其他相关的联合国人权公约。该国按照最高国际标准通过了全面的

国家立法，并与整个联合国系统密切合作，达到了这些标准。 

3. 哈萨克斯坦高度重视人权理事会的工作，始终秉持在公正和客观原则基础上

推进普遍尊重所有人民的所有人权的愿景。在担任理事会 2013-2015 年任期成员

期间，该国表现出对这些基本价值观坚定不移的信守。 

4. 尽管哈萨克斯坦此后不再是理事会成员，但它继续积极促进理事会的工作，

在与所有区域组和国际论坛的每次对话与合作中倡导并促进平等和不歧视的最

高规范。 

5. 为了在国内以及更广泛的区域和全球促进人权，哈萨克斯坦承诺确保本国遵

守其批准的国际文书，并继续与所有条约机构密切合作。 

6. 2010 年、2014 年和 2019 年，哈萨克斯坦成功通过了人权理事会的普遍定期

审议程序。在 2019 年的上一次普遍定期审议期间，该国接受了向它提出的大多

数建议，从而确认它愿意与有关联合国机制进行建设性的审议。 

7. 哈萨克斯坦积极与联合国条约机构合作，并定期提交报告，说明自己按照《消

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

或处罚公约》、《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履行义务的情况。 

8. 目前，哈萨克斯坦正在准备加入《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和批准《残疾

人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 

9. 为了扩充在国际一级保护本国公民权利的手段，哈萨克斯坦承认禁止酷刑委

员会、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和人权事务委员会这四个联

合国委员会有权接受公民个人关于自身权利受侵犯的请愿书。 

10. 哈萨克斯坦还决定承认儿童权利委员会和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任务授权。

该国正在准备加入《儿童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和批准《残疾人权利公约任择

议定书》。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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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9 年，哈萨克斯坦成为向联合国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发出“长期邀请”的

国家之一。此后，该国接待了许多独立专家和 10 名特别报告员。 

12. 自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一直努力加强国家人权保护制度。这方面的关键要

素之一是人权委员会。委员会每年都会编写、出版并向公众提供关于哈萨克斯坦

人权保护的报告。 

13. 与此同时，通过任命儿童权利监察员和儿童权利专员，使得各方可以直接接

触政府所有部门，以提出重大问题并影响人权政策。 

14. 目前，哈萨克斯坦正在采取措施，以加强儿童权利监察员和儿童权利专员的

任务授权。它计划到今年年底，通过一部单独的监察员法，同时开设区域代表处，

作为在全国范围内伸张正义的外联措施。 

15. 自 2014 年以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以监察员+模式为基础，设立了国家反酷

刑反虐待防范机制。 

16. 为了在一系列专门领域促进人权，哈萨克斯坦设立了监察员机构并给予其特

别任务授权。因此，该国同样任命了企业家权利保护专员、投资监察员、银行业

监察员和保险监察员，以确保商业和财政部门的权利得到保障，从而进一步扩大

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17. 目前，哈萨克斯坦正在以人权为重点实施一揽子重大政治改革，为该国社会

和政治生活开辟了一个新阶段。 

18. 2019 年 7 月根据卡西姆若马尔特·托卡耶夫总统的法令成立的全国公众信

任委员会就是一个拓展公共对话、通过对话推行政治改革的机制。 

19. 新的法律规范进一步强化了哈萨克斯坦意见多元、看法变通、建设性参与和

社会责任的价值观。 

20. 总体而言，哈萨克斯坦认为人权是和平、包容和繁荣社会的基础。因此，该

国高度优先地推进发展、人权和民主这三个相互强化的目标。 

21. 在参选人权理事会成员时，哈萨克斯坦着重作出以下自愿许诺和承诺。因此，

哈萨克斯坦承诺： 

 (a) 以建设性和透明的方式真诚地参与理事会的工作； 

 (b) 继续支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履行任务； 

 (c) 除人权理事会外，还支持国际人权公约所设机构和委员会的工作，并完

全赞同和协助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履行授权和职责； 

 (d) 提供独立和客观的考量意见，以引导人权理事会决定是否和何时应采取

措施应对具体国家的局势，并在认为必要时发挥领导作用，承担责任发起行动； 

 (e) 积极协助加强理事会作为联合国系统促进和保护人权主要机关的作用，

并扩大人权领域的国家间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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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利用所有会员国都要接受的普遍定期审议的机会，向受审议国家提出建

设性建议，从而提高业务标准； 

 (g) 通过支持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倡议，促进理事会的预防任务； 

 (h) 鼓励人权理事会和安全理事会分享信息，促进人权与和平与安全之间的

联系； 

 (i) 本着相互学习的精神，分享在国家一级执行人权议程的最佳做法和挑战； 

 (j) 根据《巴黎原则》和联合国其他建议，加强和提高国家人权机构的能力； 

 (k) 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加强民间社会在保护所有人权方面的作用和参与，

包括在政府各领域建立社会监督机制，以保护和尊重人权和正当利益； 

 (l) 继续推动成功落实“倾听国”构想，特别关注妇女、儿童、青年、少数

群体、残疾人和其他弱势群体； 

 (m) 确保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核准的人权保护指标得到充分执

行，并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指标相结合。 

22. 哈萨克斯坦向国际社会保证，如果当选，它将积极参与理事会的工作，以普

及和有效落实所有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并特别强调以下

优先事项： 

 (a) 性别平等和增强妇女权能； 

 (b) 普遍废除死刑； 

 (c) 打击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仇外心理和仇恨言论)； 

 (d) 宗教和信仰自由； 

 (e)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人权； 

 (f) 反对数字不平等，确保所有人最大限度地利用互联网和高质量通信； 

 (g) 包容的普及教育； 

 (h) 在抗击冠状病毒病(COVID-19)的努力中尊重人权。 

23. 在这一议程中，哈萨克斯坦承诺： 

 (a) 继续在国内和国际倡议中倡导和支持以人权为中心的做法； 

 (b) 促进与获授权在理事会和其他机构发言的民间社会组织进行建设性的

密切合作； 

 (c) 加强人权保护，以促进可持续发展； 

 (d) 提请全球特别关注严重的人权状况和侵犯人权行为，从而努力根除这些

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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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继续促进和平文化，支持开展活动促进世界各国之间的对话、容忍与和

平合作； 

 (f) 投资促进数字化，减少因无法利用现代技术而出现的不利因素，从而使

民众能更有效地行使其权利； 

 (g) 预防儿童的不安全，进一步促进他们平等受教育的权利，以及因世界的

不稳定而受到严重影响的人的权利； 

 (h) 努力消除 COVID-19 疫情对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等社会最弱势群体及

其基本权利造成的负面影响； 

 (i) 履行国际环境保护协议规定的所有义务，进而决定全球享有人权的程度。 

24. 如果哈萨克斯坦有幸成为人权理事会成员，它将竭尽全力，决不辜负国际社

会的所有期望，并为理事会履行任务作出显著贡献。 

 


